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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六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1月20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1月20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20日9:15至9:25，9:30至11:30和13:00

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明成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54人，代表股份272,713,27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062％。 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270,178,63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270%％；网络投

票的股东246人，代表股份2,534,63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3％。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250人，代表股份2,535,037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4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6人， 代表股份2,534,637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3％。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1、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72,158,5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66%；反对476,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8%；弃权7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80,3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187%；反对476,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8.8045%；弃权7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69%。

表决结果：通过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全文刊载于2026年1月2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2、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72,158,4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66%；反对478,4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4%；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8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80,2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147%；反对478,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8.8715%；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38%。

表决结果：通过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全文刊载于2026年1月2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关于公司发行5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72,051,2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73%；反对58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3%；弃权7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73,0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860%；反对58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0569%；弃权7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572%。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发行15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72,027,6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6%；反对586,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2%；弃权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6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49,4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550%；反对586,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1515%；弃权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934%。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发行15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72,040,6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4%；反对591,9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0%；弃权8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9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62,4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4678%；反对591,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3488%；弃权8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834%。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发行20亿元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72,143,5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1%；反对486,55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4%；弃权8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0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65,2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250%；反对486,5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1930%；弃权8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82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及可续期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272,130,8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4%；反对499,2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0%；弃权8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0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52,6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60%；反对499,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6920%；弃权8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82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发行规模

投票情况：同意272,140,5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0%；反对489,5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5%；弃权83,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0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62,2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066%；反对489,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3094%；弃权83,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840%。

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方式

投票情况：同意272,138,6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3%；反对48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弃权90,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3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60,3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317%；反对48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1121%；弃权90,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562%。

表决结果：通过

（3）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投票情况：同意272,099,6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0%；反对48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弃权129,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7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21,3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933%；反对48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1121%；弃权129,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0946%。

表决结果：通过

（4）发行对象

投票情况：同意272,138,6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3%；反对48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3%；弃权85,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1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60,3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317%；反对48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2857%；弃权85,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826%。

表决结果：通过

（5）债券期限

投票情况：同意272,099,6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0%；反对48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弃权129,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7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21,3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933%；反对48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1121%；弃权129,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0946%。

表决结果：通过

（6）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投票情况：同意272,142,4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7%；反对48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9%；弃权85,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1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64,1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816%；反对48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1358%；弃权85,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826%。

表决结果：通过

（7）担保情况

投票情况：同意272,099,1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8%；反对48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9%；弃权129,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7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20,8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735%；反对48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1358%；弃权129,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0907%。

表决结果：通过

（8）募集资金用途

投票情况：同意272,136,5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5%；反对48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9%；弃权9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3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58,3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508%；反对48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1358%；弃权9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6134%。

表决结果：通过

（9）挂牌转让安排

投票情况：同意272,124,6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2%；反对502,45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2%；弃权8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1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46,3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794%；反对502,4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8202%；弃权8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003%。

表决结果：通过

（10）承销方式

投票情况：同意272,090,2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5%；反对492,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7%；弃权130,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7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11,9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224%；反对492,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4356%；弃权130,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1419%。

表决结果：通过

（11）决议有效期

投票情况：同意272,117,8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7%；反对489,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5%；弃权105,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39,5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5112%；反对489,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3094%；弃权105,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794%。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投票情况：同意272,135,7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2%；反对49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4%；弃权85,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1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57,4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173%；反对49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4080%；弃权85,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747%。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1）发行规模

投票情况：同意272,033,5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8%；反对59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1%；弃权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1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55,3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878%；反对59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4671%；弃权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451%。

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方式

投票情况：同意272,038,7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7%；反对587,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4%；弃权87,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2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60,4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909%；反对587,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1713%；弃权87,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378%。

表决结果：通过

（3）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投票情况：同意272,036,2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8%；反对592,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2%；弃权8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1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58,0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943%；反对592,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3685%；弃权8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372%。

表决结果：通过

（4）发行对象

投票情况：同意272,041,2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6%；反对587,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4%；弃权8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1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63,0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4915%；反对587,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1713%；弃权8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372%。

表决结果：通过

（5）债券期限

投票情况：同意272,036,2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8%；反对490,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7%；弃权18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68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58,0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943%；反对490,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3331%；弃权18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727%。

表决结果：通过

（6）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投票情况：同意271,997,8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7%；反对575,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2%；弃权1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1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19,6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795%；反对575,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7176%；弃权1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5029%。

表决结果：通过

（7）利息递延支付选择权

投票情况：同意272,010,3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22%；反对587,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4%；弃权115,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2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32,0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2706%；反对587,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1713%；弃权115,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581%。

表决结果：通过

（8）强制付息及递延支付利息的限制

投票情况：同意272,112,6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8%；反对48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9%；弃权1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2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34,4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080%；反对48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1358%；弃权1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561%。

表决结果：通过

（9）担保情况

投票情况：同意272,105,7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2%；反对48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9%；弃权122,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4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27,4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339%；反对48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1358%；弃权122,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303%。

表决结果：通过

（10）募集资金用途

投票情况：同意272,112,3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6%；反对48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弃权116,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2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34,0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942%；反对48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1121%；弃权116,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936%。

表决结果：通过

（11）挂牌转让安排

投票情况：同意272,106,9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7%；反对492,0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4%；弃权1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1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28,6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812%；反对492,0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4100%；弃权1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088%。

表决结果：通过

（12）偿债保障措施

投票情况：同意272,097,4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2%；反对489,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5%；弃权1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6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19,2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084%；反对489,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3094%；弃权1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9822%。

表决结果：通过

（13）承销方式

投票情况：同意272,113,8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2%；反对48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弃权1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2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35,6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554%；反对48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1121%；弃权1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325%。

表决结果：通过

（14）决议有效期

投票情况：同意272,114,5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5%；反对48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弃权1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1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36,33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830%；反对484,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1121%；弃权1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049%。

表决结果：通过

（15）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投票情况：同意272,109,4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6%；反对489,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5%；弃权114,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1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931,1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798%；反对489,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3094%；弃权114,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108%。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严君、陈志勇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观韬（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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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临时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建设” 或“公司” ）重整计划已

执行完毕，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已核准公司撤销因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

而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自2026年1月21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一天，并于1月

22日（星期四）开市起复牌。

2、 公司股票自2026年1月22日复牌之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股票简称由“*ST中装” 变更为“ST中装” ，证券代码仍为“002822” ，公司股票价格的

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3、2024年2月，因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六）项“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触及了“其他风险警

示”情形。 公司股票自2024年2月27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025年3月21日，公司及相

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以下简称 “深圳证监局” ） 出具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5]6号）， 公司披露的2017-2021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

假记载，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八）项的情形，公司股票被叠

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025年4月25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中审众环” ）向公司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5）1100016号】，显示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规定， 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被实施的前述3项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未消除，公司股票

交易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

日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简称：由“*ST中装”变更为“ST中装”

3、证券代码：无变动，仍为“002822”

4、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6年1月22日。 公司股票

自2026年1月21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一天，自1月22日（星期四）复牌之日起，深交所对

公司股票交易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5、公司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二、公司股票前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消除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0日和2025年8月21日披露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1）和《关于收到法院

决定书及指定重整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7），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

东莞市铭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铭尚” ）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国浩律师

（深圳）事务所担任中装建设重整期间的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2025年8月21日起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截至2025年12月30日，中装建设的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管理人出具了《关于〈深圳

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就

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工作出具了 《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

毕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披露了 《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5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因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而触及

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已经消除，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因触及被法院裁定受理

重整情形而对公司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申请撤销因重整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审核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

公司股票因重整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同意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相关规定，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因重整而被实施的退市风险警

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1月7日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因重整而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2026-005）。

2026年1月2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经审核同意公司撤销因重整而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将自2026年1月22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情形。

四、公司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4年2月， 因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六）项“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触及了“其他风险警

示”情形。 公司股票自2024年2月27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025年3月21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深圳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2025]6号），公司披露的2017-2021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触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八）项的情形，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025年4月25日，公司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4,384,730.79元、-672,

525,982.12元、-1,803,529,470.26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摘

要》（公告编号：2025-050）；中审众环向公司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5）

1100016号】，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9.8.1条（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规定，公司股票被叠

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综上所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截至目前，前述其他风

险警示情形仍未消除，公司股票交易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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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市睿兴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睿兴二期” ）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2,095,8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803%。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6年1月20日收到股东睿兴二期发来的《关于股东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因股东自身资金

需求，睿兴二期计划自2026年1月27日至2026年4月26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

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95,836股，合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6803%。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睿兴二期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2,095,836股

持股比例 1.680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261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1,867股

其他方式取得：2,027,708股

注：根据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拟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5股，不送红股。 截至前述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睿兴二期持有公司股份1,

747,270股，于权益分派实施日（2025年1月6日）合计取得转增股份786,272股。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

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9股，不送红股。

截至前述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睿兴二期持有公司股份2,533,542股，于权益分派实施日（2025年6

月13日）合计取得转增股份1,241,43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睿兴二期

1,679,142 2%

2025/6/25～

2025/7/9

39.26-45.45 2025/5/19

0 0%

2025/9/23～

2025/12/22

0.00-0.00 2025/9/17

注：上述减持比例计算时采用的股本基数为减持计划披露时公司的股本总数。 2025年5月19日，公

司股本总数为83,957,192股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睿兴二期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095,836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680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47,24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48,591股

减持期间 2026年1月27日～2026年4月26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集中竞价交易取得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睿兴二期就所持股份的锁定期及减持意向

等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1、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将提

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同时，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的相关规定，审

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3、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1）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本企业应向公司上缴该等收益；

（2）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

（3）本企业拒不上缴收益，公司有权相应扣减应向本企业支付的分红，作为本企业的赔偿。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为满足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

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的数量，时间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各位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切实履行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天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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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股份暨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2/1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12月15日~2026年12月14日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116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19.4144万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344%

实际回购金额 2,000.4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02.17元/股~103.78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和/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拟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合适的时机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5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2025年1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

号：2025-055）、《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5-058）。

2026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95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16元/股（含），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150%。除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外，本次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此次调整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

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综合考虑证券市场变化及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做出的决定。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6年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6年1月2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194,144股，占公司总股本563,710,243股的比例为0.034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03.78元/股，最低价

为102.1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04,012.12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截至2026年1月2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194,1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34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03.78元/股、最低价为102.17元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04,012.12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已达

到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三）本次股份回购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回购公司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照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 本次实施股份回购使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提供的股

票回购专项贷款，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5年12月16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的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荣昌生物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55）。 经

核查，自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均不存在直接买卖公司A股股票的行为。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92,803,132 34.20% 192,803,132 34.2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70,907,111 65.80% 370,907,111 65.8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 194,144 0.03%

股份总数 563,710,243 100.00% 563,710,243 100.00%

注：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194,144股，现全部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将在未来适宜时

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若公司未能在公司披露股份回购实施完成公告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

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不

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及公

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使用回购股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260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

2026-005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盛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罗立国、罗燚、罗烨栋合计直接持有合盛硅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869,105,2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52%。 其中合盛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486,647,073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1.16%。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合盛集团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减持不超过35,466,207股，其中：拟计划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1,822,06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3,644,13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2%）。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合盛集团本次减持股份数量和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486,647,073股

持股比例 41.1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86,647,073股

注：上表IPO前取得的486,647,073股股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发行上市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

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 486,647,073 41.16% 合盛集团受罗立国实际控制，罗

燚、罗烨栋分别为罗立国的女儿

与儿子，罗立国、罗燚、罗烨栋同

为合盛集团的股东，因此合盛集

团、罗立国、罗燚、罗烨栋属于一

致行动人。

罗立国 10,558,753 0.89%

罗燚 192,493,302 16.28%

罗烨栋 179,406,101 15.18%

合计 869,105,229 73.52%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5,466,207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1,822,069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3,644,138股

减持期间 2026年2月11日～2026年5月10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控股股东合盛集团承诺：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合盛集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相关规定的不得减持公

司股份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系合盛集团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合盛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等因素决定在上述减持期间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减持计划系合盛集团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391

证券简称：航发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1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价短期涨幅过大的风险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5年

12月4日以来收盘价格累计上涨幅度为75.14%，同期申万军工行业涨幅24.08%，上证A指涨幅6.14%，公

司股票短期涨幅明显高于同期行业及上证指数涨幅， 但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存在市场情绪过

热、非理性炒作风险，目前股价已处于近五年历史最高点，存在股价短期快速回落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经营相关风险。 2025�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45.0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减少42.79%。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6年1月19日、1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不存在重大调整。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未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

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

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6年1月19日、1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股价剔除

大盘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

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923 证券简称：润都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2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沙库巴曲缬沙坦钠获得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关于沙库巴

曲缬沙坦钠（以下简称：“本品” ）《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基本信息

原料药名称：沙库巴曲缬沙坦钠

申请人：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

受理号：CYHS2460744

登记号：Y20240000743

通知书编号：2026YS00043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 质量标准、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2、其他相关情况

2024年8月，公司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递交沙库巴曲缬沙坦钠境内生产化

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注册申报资料并获受理，2025年6月收到CDE发出的补充研究通知，2025年9月，公司

完成补充研究工作并递交资料，2026年01月获得《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商品名：诺欣妥?）原研为瑞士诺华公司（以下简称“Novartis” ），于2015年

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 ）批准上市，是一种新型心衰治疗药物，也是全球首个

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该药品用于射血分数降低的慢性心力衰竭（NYHAⅡ-�Ⅳ

级，LVEF≤40％）成人患者，降低心血管死亡和心力衰竭住院的风险。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可代替血管

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与其他心力衰竭治疗药物（例如：

β受体阻断剂、利尿剂和盐皮质激素拮抗剂）合用。 2017年7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该药品在

中国上市。

公司于2023年10月获批沙库巴曲缬沙坦钠原料药后，本次再获沙库巴曲缬沙坦钠原料药上市批准

通知书，提升了公司在心脑血管系统治疗领域的产品技术实力，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市场竞争力，对

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本品未来市场销售情况可能受到政策环境、市场变化等多种不确定

因素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1月21日


